
北京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基地信息化工程项目

招标公告

一、招标条件

       北京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基地信息化工程项目 (招标项目编号: 无 )    ,已由    北京经济

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   批准  (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北京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基

地信息化工程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( 京技管(审)〔2025]63号 ) ),资金来源为    政府投资（地方

） ，出资比例为    100% ，招标人为    北京市集成电路重大项目办公室    ,招标代理机构为

   汉华国招(北京)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   ，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进行    公开招标   

二、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

     招标内容与范围：   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1、信息化建设：建设园区的综合管理平台。

2、基础智能化建设：信息设施系统、安全防范系统。3、基础配套设施建设：综合布线系统、信息

网络系统、机房配套。   

    招标暂估金额：      29517800    （元人民币）

     项目地址:    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 48A1地块用地南侧为地泽南街，用地东侧为地泽路。   

    其它说明:   无  
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    投标人资格要求    （1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注册的、具

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投标人； （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 （3）具有履行合

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 （4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 （5）参加

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 （6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；

（7）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投标，否则

，相关投标均无效； （8） 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的

供应商，不得参加该项目的投标； （9）未被信用中国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列入失信

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（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）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



记录名单。   

    本项目   不允许   联合体投标。

四、招标文件的获取

     招标文件获取时间：    2025-05-30 17:00:00 - 2025-06-05 17:00:00   

     招标文件获取方法：    使用企业CA电子锁登录电子化平台下载招标文件   

     招标文件获取地址：    https://ggzyfw.beijing.gov.cn/   

     招标文件是否收费：    否   

     其他说明：    无   

五、投标文件的递交

    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：    2025-06-20 10:30:00   

     投标文件递交方法：    通过网络将电子投标文件上传至电子化平台，上传成功后平台自动生

成的回执时间即为递交成功时间，申请人应保留成功上传回执。   

     投标文件递交地址：    https://ggzyfw.beijing.gov.cn/   

     其它说明：    无   

六、其他公告内容

    其他公告内容 ：    潜在投标单位必须下载招标文件才能递交投标文件。     

    潜在投标单位必须下载招标文件才能递交投标文件（联合体投标的，应至少有一个联合体成员

下载招标文件）

七、公告发布媒介

   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(https://ggzyfw.beijing.gov.cn/);   

八、联系方式

     招标人名称：    北京市集成电路重大项目办公室   

     地址：   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15号   

     联系人：    牛与可   

     联系电话：    010-67865633   



     电子邮件：    无   

     传真：    无   

     网址：    无   

     招标人账号：    无   

     招标人开户行：    无   

     招标代理机构名称：    汉华国招(北京)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  

     地址：    北京市丰台区日月天地A-902   

     联系人：    谷振彬、白燕、韩雪   

     联系电话：    010-58076608-831   

     电子邮件：    无   

     传真：    无   

     网址：    无   

     招标代理机构账号：    无   

     招标代理机构开户行：    无   

招标人或其委托招标代理机构：（盖企业CA电子印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（盖个人CA电子印章）

     声明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本招标项目交易中心仅提供招投标信息及开、评标场所等见证

服务，不具有行政监督管理责任， 招标过程由招标人负责组织及解释。招标人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

法规规定，如有违法违规行为，招标人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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